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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强

化部门支出责任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

例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

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

10号）及《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关于开展 2023

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新财函〔2023〕8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原长

沙高新区城管执法大队（以下简称“城管执法大队”）2022年度

城管协管员专项、执法业务专项、执法装备专项、梅溪湖西片

区综合整治专项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及出具绩效评价报告。

在评价过程中，绩效评价工作组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

相结合的方法，通过实施资料审阅、凭证检查、现场查看、询

问座谈、分析计算等必要评价程序，从项目立项、绩效目标、

资金投入、资金管理、组织实施、项目产出和效益等方面进行

综合评价，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立项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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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城管协管员专项立项依据为（长高新阅〔2021〕50号）

关于劳务派遣人员等人事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等，为了缓

解了执法力量不足，充分发挥协管员在城市管理中的辅助作用

而设立。

2.执法业务专项立项依据为按照长城管委办发〔2018〕28

号、29号文件等，为园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减少

涉诉案件，促进社会稳定，确保市区两级下派的工作任务顺利

完成，通过开展专项执法整治，维护园区良好环境及秩序而设

立。

3.执法装备专项立项依据为按照长城管政发〔2019〕10号

文件，按服装换发要求，依工作所需添置执法用装备，提升整

体工作效能，提高工作响应与处置效率而设立。

4.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专项立项依据为根据党工委会议

第 14次会议纪要（长高新阅〔2020〕12号），组建成立了高新

区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办公室，为加强高新区与湘江新区合

作片区渣土监管和城市化规范管理工作而设立。

（二）项目主要内容

1.城管协管员专项预算 245万元，用于在编协管员 34人，

全年工资、五险一金、年终绩效、伙食费、体检费、工会会费

及传统节日慰问费等支出。

2.执法业务专项预算 40万元，用于全员综合素质培训、开

展专项执法集中整治行动、燃气执法暂扣液化气钢瓶运输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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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、处置、检测等相关工作经费、执法暂扣机动车辆停放场地

租赁等支出。

3.执法装备专项预算 79万元，用于新能源车年租赁费、支

付移动智能对讲及违停执法终端年通信费、城管制式服装定制

费等支出。

4.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专项预算 40万元，用于办公场地

和车辆租赁、人员伙食、食堂工资、阵地建设、办公及装备等

支出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1.城管协管员专项：协管员人数为 34人；协管员均身体健

康；协管员聘用期≥1 年；协管员专项支出成本控制数≤245万

元。

2.执法业务专项：开展全员综合素质培训 1次；全年开展

专项执法集中整治行动不少于 1项；人员参训率 100%；考试

合格率 100%；法律咨询服务履约期至 2022 年 12 月；专项执

法按任务及计划时间完成；专项支出成本控制数≤40万元。

3.执法装备专项：租赁新能源车 4台、定制 128套人员制

式服装、租赁新能源车辆车况良好，符合日常巡查使用要求；

订制人员制式服装均符合行业标准及工作需求；租赁新能源车

租赁期为 1年；订制制式服装在 2022年 11月之前交货；专项

支出成本控制数≤79万元。

4.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专项：现有在建工地 25个，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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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率 100%，经费保障期为 7个月，成本控制数≤40万元。

二、项目资金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管理总体情况

2022年度，城管执法大队纳入本次绩效评价的 4个专项资

金的年初预算总额为 404万元，财政下拨资金 392万元，项目

实际支出 369.95万元。项目资金预算、下拨及使用情况如下：

金额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下达资金 使用资金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率

1 2 3 4=2/1 5=3/2

城管协管员 245.00 245.00 223.65 100% 91%

执法业务专项 40.00 28.00 27.74 70% 99%

执法装备专项 79.00 79.00 78.66 100% 100%

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 40.00 40.00 39.90 100% 100%

合计 404.00 392.00 369.95 97% 94%

（二）项目资金具体使用情况

2022年度城管协管员专项、执法业务专项、执法装备专项、

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专项支出 369.95万元，支出情况如下：

1.城管协管员专项预算指标使用 223.65万元，用于协管员

工资、五险一金、年终绩效、伙食费、七大节日福利补助费、

健康体检费等支出。每月按考勤情况及薪酬标准核定人员工资

社保，依据考核结果和年终等第评定确定人员绩效奖励。

2.执法业务专项预算指标使用 27.74万元。用于 2022年度

法律咨询服务费 4.80万元、餐厨三合一台账印刷费 3.60万元；

执法暂扣车辆停车场租赁费 19.34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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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执法装备专项预算指标使用 78.66 万元。用于城管制式

服装和标识、标牌采购费用 49.31万元；购执法车辆轮锁、肩

灯、反光背心费用 2.80万元；执法智能对讲机违停执法终端服

务费 12.79万元；2022年度新能源车租赁费 9.84万元；西片区

综合整治办公室车辆租赁费 3.93万元。

4.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专项预算指标使用 39.90 万元。

用于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办公场地租赁费 26.94万元、梅溪

湖西片区综合整治办公室车辆租赁租金 4.40万元、梅溪湖西片

区食堂人员工资 2.19万元、西片区综合整治办人员加班工作餐

费 2.97万元、西片区综合整治办公室车辆租赁费 3.40万元。

三、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

（一）资金管理方面

高新区管委会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

规定》（长高新管发〔2011〕49号）、《关于调整〈长沙高新区

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经费管理的规定〉的通知》（长高新管发

〔2012〕32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财政专项资金审核程序的通

知》（长高新管发〔2013〕35号）、《长沙高新区管委会财政、

财务资金审批流程》（长高新管发〔2014〕77号）等制度文件。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高新区财政分局依据上述文件的规定拨付资

金，项目实施单位按规定专款专用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方面

城管执法大队根据《关于劳务派遣人员等人事工作有关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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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会议纪要》（长高新阅〔2021〕50号）、《原高新区城管执

法大队城管特勤人员管理办法》、长沙高新区《基层服务人员

工作手册》《原高新区城管执法大队城管协管员管理办法》、党

工委会议 2020年第 14次会议纪要（长高新阅〔2020〕12号）

等有关文件对项目工作进行管理。
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
（一）城管协管员专项

长沙高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通过城管协管员专项，

完善协管员录用、培训、使用、考核制度，强化管理、严格考

核，定期培训，落实保障好协管员薪酬待遇，培养一支年轻、

踏实、肯干的协管员队伍，使其成为执法人员日常巡查力量的

有力补充。城管协管员向责任单位（门店）和人民群众宣传城

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门前市容环境责任制的基本要求；负责

门前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的监督和管理，包括对责任单位（门

店）店外经营和乱摆乱倒行为进行制止；对在人行道上停放车

辆的行为进行引导、规范；对随地吐痰，乱扔果皮纸屑的行为

进行教育；对渣土工地运输的渣土车检查参运车辆的装载度和

车辆冲洗情况；对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为、

违法违章建筑进行劝阻、制止，劝阻、制止无效时及时向城管

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报告，协管员按工作纪律及要求完成工作，

改善了广大市民群众生活环境和出行，保障园区良好市容市

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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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执法业务专项

完成 2022 年度法律咨询服务，保障大队政府采购合同的

法制审查和大队行政诉讼及复议案件的顺利推进；通过餐厨

“三合一”工作台账的印刷，对全区内的餐饮门店实现一店一本，

有效实现对餐厨垃圾的监管；通过执法暂扣车辆停车场的租

赁，在执法过程中对违规车辆实现证据先行登记保存，保障大

队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执法装备专项

长沙高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通过执法装备采购项

目，完成大队 82名执法干部和 34名执法辅助人员制服期满换

发采购；租赁 4台新能源车辆，弥补编制内执法车辆不足现状；

采购车轮锁、反光背心一批，满足中队执法执勤需要；根据长

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移动通信合同采购文件，继续采购

长沙市智能对讲与停车管理执法系统服务，确保执法智能对讲

终端设备正常使用，保障执法调度工作开展；调剂支付梅溪湖

西片区车辆租赁费用。

（四）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

雇佣食堂员工 2 人，发放食堂人员工资，保障 24 小时巡

查执法人员就餐需求；支付食堂生鲜物资采购费用，保障食堂

正常运转；完成一年期办公场地租赁；支付两台柴油皮卡车租

赁费用，用于渣土巡查执法。通过租赁办公场地，达到了标准

化阵地建设对办公场地的要求。采购食堂物资，支付食堂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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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等支出保障了食堂的有效运转，满足了片区干部职工的就

餐需求。租赁执法巡逻车辆解决了大队公务车辆编制有限，无

法调剂执法车辆的困难。通过预算内的政府采购，梅溪湖西片

区阵地建设以及后勤保障在大队辖区中队居于前列，解决了干

部职工的后顾之忧，运用多种手段，创新执法模式，西片区渣

土管理的乱象得到了彻底的改变，保障了重大项目建设的顺利

推进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合同签订欠合规

经抽查派遣公司与城管协管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书，注明派

遣城管协管员至城管执法大队工作，固定期限均为 2年，不符

合制度规定。城管执法大队与长沙金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

的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劳务派遣服务协议，

协议约定“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日生效”，合同双方均未注明签

订日期。不符合《原高新区城管执法大队城管协管员管理办法》

第七条“城管协管员聘用期限为一年一聘，首次聘用的城管协

管员试用期为两个月。劳务派遣公司根据工作需要和大队用人

中队或科室反映的平时及年终考核结果予以续聘或解聘”的规

定。

（二）未按制度规定组织城管协管员进行定期培训

经检查培训情况，2022 年度未组织城管协管员对政治理

论、城管法律法规政策进行定期培训。不符合《原高新区城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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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大队城管协管员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“大队定期举行城管

协管员的学习培训，提高其政治理论素质和业务能力。在鼓励

引导自学的基础上，各用人单位组织集中学习，重点学习政治

理论、城管法律法规政策等”。

（三）未按计划开展全员综合素质培训

执法业务专项未按计划开展全员综合素质培训，因机构调

整等原因，导致该项目培训未实施。

（四）年度绩效目标设置欠完整

执法业务专项、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经费绩效目标未全

面反映项目应达到的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及预期效益，与

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不匹配。如：执法业务专项未

对执法暂扣机动车辆停放场地租赁等费用，执法装备专项包含

移动智能执法终端网络通讯费，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经费包

含车辆租赁、办公场所租赁等，年初绩效目标未设置上述项目

预算支出产出指标。

（五）未按规定开展绩效自评

绩效自评报告未对年初绩效目标进行全面分析。执法业务

专项年初绩效目标为开展全员综合素质培训 1次、全年开展专

项执法集中整治行动不少于 1项、人员参训率 100%、考试合

格率 100%等，梅溪湖西片区综合整治经费年初绩效目标为所

辖工地个数 25个，验收合格率 100%，绩效自评报告未对上述

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总结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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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内部管理

按照《城管协管员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城管协管员聘用期

限为一年一聘，首次聘用的城管协管员试用期为两个月。劳务

派遣公司根据工作需要和大队用人中队或科室反映的平时及

年终考核结果予以续聘或解聘。加强协管员劳务派遣合同审

核，对于不合规的合同予以退回要求重新签订。定期举行城管

协管员的学习培训，提高其政治理论素质和业务能力。在鼓励

引导自学的基础上，各用人单位组织集中学习，重点学习政治

理论、城管法律法规政策等。

（二）规范项目管理

严格项目执行，按照专项负责项目管理，跟踪项目执行情

况，对于无法执行的项目，及时进行报告，对项目进行调整，

确保按照工作计划完成项目内容。

（三）合理设置绩效目标

提高绩效目标设定的认识与重视程度，在年初申报预算

时，严格按要求进行专项绩效目标的申报。涉及各项目支出个

性化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设定，应由各个专项的具体实施部

门结合项目支出特点和绩效目标内涵，尽可能设置量化的绩效

目标和绩效指标值，细化部门整体支出产出、效益方面的内容，

从数量、质量、成本、进度等方面来设置绩效指标值，使得项

目实施效果有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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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严格按规定开展绩效自评

严格按规定开展绩效自评。重视绩效自评工作，严格按照

《湖南省湘江新区 2022 年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》

开展绩效自评，对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影响目标实现

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，提高绩效自评的工作质量。

七、项目绩效评价结论

2022 年度原长沙高新区城管执法大队在业务工作中完成

了年度目标绩效，按照项目立项、资金分配、预算执行、组织

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城管执

法大队城管协管员专项、执法业务专项、执法装备专项、梅溪

湖西片区综合整治专项综合得分为 81.59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

2023年 9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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